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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过程管理
确保结题验收质量的工作提示

各依托单位：

省自然科学基金（简称省基金）部分项目实施委托结题

备案以来，大部分依托单位能够按照《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

项目管理办法》《关于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结题验收相关事

项的通知》要求，认真组织结题验收并按时间节点报省科技

厅备案。但个别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未能履职尽责、疏于过程

管理，出现项目重大事项变更备案不及时、降低验收标准、

组织“亲情验收”等问题，为加强省基金项目过程管理，保

障科研人员权益，确保项目结题质量，现将有关事项强调如

下：

一、项目实施过程管理

依托单位应加强省基金项目过程管理，督促项目负责人

在资助期内完成研究任务，涉及重要事项变更的，需在相应

的期限内提出，逾期将不予批准或备案：

（一）项目延期申请。省基金项目由于客观原因不能按

期完成研究计划的，负责人应当于项目资助期满前 3 个月内

填写《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》一式

两份（双面打印）。为避免出现遗漏，依托单位审核盖章后

于每年 12 月中旬前集中寄送，省科技厅将统一审核盖章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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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。

（二）项目研究方案、技术路线和参与人调整等事项备

案。省基金项目在实施过程中（不要等到提交结题申请时），

项目负责人可以在研究方向不变、不降低结题验收标准的前

提下自主调整研究方案、技术路线和参与人。需填写《河南

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》，依托单位审核

后 1 周内通过“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系统”报省科技厅

备案，逾期不予受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青年项目没有参与人。

二、项目结题备案

（一）结题组织方。受省科技厅委托，结题验收组织单

位应为项目申报书及批准文件中所列依托单位，依托单位的

科研管理部门是结题验收的组织者和责任主体，不得以任何

形式向二级法人、二级学院、附属医院、代管单位等再次下

放结题验收权限，更不能由项目负责人自行找专家进行结题

评审。

（二）结题组织形式。受托依托单位组织结题验收时，

应集中受理提交的待结题项目，并根据项目所属领域（立项

时确定的资助领域）进行分组，分别组织相应的学科专家组

进行结题验收，各专家组不少于 3 名同行专家（省联合基金

重点项目不少于 5 名）。为避免结题验收工作标准把握方面

出现偏差，在同一备案时间节点（每年 6 月份、11 月份）的

结题验收工作中，同领域的项目应由同一专家组一次完成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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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验收。如：某依托单位某一批省基金结题验收共受理面上、

青年项目 20 项，其中数理领域 6 项，医学领域 8 项，化学

领域 6 项，则需要成立 3 个学科专家组，每组不少于 3 名同

行专家，20 项受理项目由相应学科专家组一次完成评审。不

得由科研管理部门分批次“下院系”“参会指导”。

（三）评审专家。由依托单位科研部门按要求统一遴选，

依托单位专家实行回避，评审专家与项目负责人、项目参与

人不得为师生关系、科研合作关系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。不

得由依托单位之间委托“互验”。

（四）其他说明。部分依托单位省基金项目数量很少,

可灵活采取函评等结题验收方式。无省财政经费支持的面

上、青年指导性计划项目无需填报《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

目经费决算表》。

请各单位严格按照《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

法》和《关于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结题验收相关事项的通知》

要求，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管理，确保项目重大事项变更审批

和备案顺利，充分保障科研人员权益，进一步提高省基金项

目结题验收工作质量。我处将进一步加大对省基金结题验收

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，对发现问题的项目和单位将视情节轻

重,采取撤销项目、收回已拨资金，削减依托单位下年度项

目申报指标、取消单位受托开展项目结题验收权限、暂停受

理相关人员新项目申请、进行科研失信行为记录等惩治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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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确保省基金结题验收工作的严肃性。

省科技厅基础研究处

2024 年 10 月 28 日


